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高炉热渣制棉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高炉热渣制棉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太钢厂区内，在拟拆除的原太钢炼铁厂铁水罐修罐车间及铸铁机区域内

主要建设内容：建设重钢刚架形式生产主厂房1座（东西宽约32米，南北长约258米），按照流程布置有热渣熔炼炉车间、制棉生产线车间、矿棉成品车间、粘结剂储存与加工车间，依托太钢配套各类辅助生产系统和公用工程等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2#
联系电话：0351-3016120
联系人：谢先生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机构名称：太原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太原市桃园三巷27号
联系电话：0351-2020145
联系人：郝先生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环评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为研究有关文件，进行初步的项目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筛选重点评价项目，确定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编制评价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其主要工作为进一步做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并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段，其主要工作为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各种资料、数据，给出结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太原市环保局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程序为：申请→受理→审查→批准。具体描述为：建设单位委托具备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机构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后，向太原市环保局提出申请, 并按规定提交有关材料；太原市环保局对建设单位提出的申请和提交的材料，根据情况分别做出受理、补正或不受理的处理；太原市环保局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认为需要进行技术评估的，由环境影响评估机构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技术评估，组织专家评审；经审查通过的建设项目，太原市环保局做出予以批准的决定。
2、主要工作内容：

根据本项目所在地位置、当地的环境特征，结合工程特征以及当前环境管理的有关要求，确定本次评价主要工作内容有：工程分析、环境空气影响评价、水环境影响分析、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污染防治措施评价、公众参与等。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参与的范围：考虑以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高炉热渣制棉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所在地距离太钢厂界较近的常住居民或在该范围内有直接利益的公众为主，其他公众为辅；

2、公众在提出意见的时候，应本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自己的意见所反映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3、提出意见时请留下联系方式，收到的意见及提出意见的人员的联系方式将保密，不对不必要的人员和单位公开。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1、公众参与分为三个阶段：本次阶段为项目环评开始时向公众告知（在太钢企业网站也有公告）；在环评报告基本编制完成后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届时向公众散发（公众也可以向建设单位索取）并填写；在环评报告报审前在有关媒体（拟在太原市环保局网站）进行公示。
2、将书面意见投递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请在封面上注明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高炉热渣制棉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组收；
3、致电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月31日








































































